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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第一章 

总 则第一条 为了加强审计监督,维护财政经济秩序,促进廉政

建设,保障国民经济健康发展,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

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

定,结合本市实际,制定本条例。来源：www.examda.com 第二

条 市、区(市)审计机关分别在市长、区(市)长和上一级审计

机关的领导下,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审计监督工作,履行法律、法

规和本级政府规定的职责。市、区(市)审计机关分别对本级

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,审计业务以上级审计

机关领导为主。第三条 审计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,不

受其他任何行政机关、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。审计人员依

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,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、阻碍审计

人员依法执行职务,不得打击报复审计人员。★第四条 审计机

关应当统筹利用审计资源,充分发挥内部审计机构和社会审计

力量在审计监督中的作用。第五条 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履行

审计监督职责应当客观公正,实事求是,廉洁奉公,保守秘密。

审计人员办理审计事项,与被审计单位或者审计事项有利害关

系的,应当回避。第二章 财政审计第六条 审计机关对本级预

算执行情况、预算外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审计监督。审

计机关对下级政府预算的执行情况和决算,以及预算外资金的

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审计监督。第七条 审计机关对与本级财

政部门直接发生预算缴款、拨款关系的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



事业单位的财务收支,进行审计监督。第八条 审计机关应当在

每一预算年度终了后,对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

况进行审计,并向本级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提交审计结果报

告。第九条 市、区(市)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

会常务委员会(以下简称人大常委会)作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

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,并提交上一年度所作审计工作

报告中所列重要问题的纠正和整改情况的报告。审计工作报

告应当按照规定向社会公开。第十条 人大常委会对在本级预

算执行中认为有必要进行专项审计的问题,可以要求开展专项

审计,本级政府应当及时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审计结果。第十一

条 审计机关对政府采购、国库集中收付和会计集中核算进行

审计监督。第十二条 审计机关对本级政府各部门开展绩效审

计,对其履行职责时财政资金使用所达到的经济性、效率性、

效果性进行分析、评价,提出审计意见和建议。第三章金融机

构和企业事业单位审计第十三条 市审计机关根据审计署的授

权,对国有以及国有资产占控股地位或者主导地位的金融机构

进行审计监督,并依法对市人民政府指定的地方性法人金融机

构的资产、负债、损益进行审计监督。第十四条 审计机关依

法对下列企业进行审计监督:(一)国有独资企业.(二)国有资产

占控股地位或者主导地位的企业.(三)在国外或者境外地区设

立的国有企业、国有资产占控股地位或者主导地位的企业和

机构.(四)本级政府指定的集体企业和其他含有国有资产的企

业。第十五条 审计机关应当对本级国有资产运营情况进行定

期审计监督。第十六条 审计机关对本级政府指定的资产涉及

社会公众利益的企业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进行审计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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